
184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5期

一、秦汉刍稿税收支管理中的法律规定 1

（一）刍稿的征收与入库

秦汉时期政府针对刍稿的收支管理制定了严格的法

律规定，主要涵盖了刍稿的计征、发放与借贷等方面。

具体来说，从征收与入库方面，秦汉法律不仅规定了刍

稿税的征收标准、适用对象、收缴期限等基本税收问题，

还囊括了征收物的形态、质量与折算关系等不同方面。

相应地，县乡地区刍稿支出也受法律的严格限制，且秦

时除刍稿的正常使用外，还出现了早期的刍稿借贷关系。

首先，在刍稿的征收依据问题上，睡虎地秦简《田

律》明确规定：“入顷刍稿，无豤（垦）不豤（垦），以

其受田之数，顷入刍三石，稿两石。”张家山汉简《二年

律令》也说：“入顷刍稿，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

二石；稿皆二石。”根据前文讨论，秦汉刍稿税的征收依

据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即都以民户实有田地亩数为

基准，多者多征、少者寡征，只不过汉初政策相对而言

更加灵活，开始考虑“上郡地恶”的土地实际情况。值

得注意的是，汉代产生了免征刍稿税的特权户。针对卿

及卿以上的高爵者，其“自田户田”范围内的刍稿可以

免征，其他土地产出的刍稿仍需缴纳，且五大夫（含五

大夫）至司寇、隐官可立户者均纳入刍稿税的征收范围

之内。目前来看，虽未有材料直接说明秦时是否存在相

同情况，但考虑到汉去秦不远，或许秦代也有免征刍稿

的高爵特权户。

其次，秦律对刍稿的上缴期限也有严格规定。《岳麓

书院藏秦简（肆）》载：“田律曰：租禾稼，顷刍稿，尽

一岁不觱（毕）入及诸貣它县官者，书到其县官，盈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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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弗入及有逋不（简 106/1278）入者，赀其人及官啬夫、

吏主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简 107/1282）”

由此可知，秦律明确规定了刍稿税的缴税期限，要求民

户必须在一年之内缴清应纳税额以及其他贷款项目，出

现逾期情况，就会有政府官员进行催收。另外，拖欠刍

稿税的时间不能超过 30 天，一旦“盈卅日弗入”，欠税

者本人与相关负责官员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此举

意在打击民户“匿田”、“匿租”的犯罪行为。

再者，秦汉法律还对民户上缴刍稿的质量提出了不

同要求。秦时征缴刍稿的最低质量标准是“刍自黄稣及

苈束以上皆受之”，即只要是成束的干草都可上缴。汉初

对刍稿质量要求更高：“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

令者罚黄金四两。”由此可见，汉初只收当年新产出的刍

稿，即简文中的“勿入陈”，若不遵从规定就要“罚黄金

四两”。此时粮食价格大致稳定在每石三十钱左右，因此

民户缴纳刍稿的质量不达标时，所受到的经济处罚是极

为严厉的。

另外，秦汉法律还规定了刍稿入库管理的具体问题。

睡虎地秦简《仓律》载：“入禾稼、刍稿，辄为廥籍，上

内史。刍稿各万石一积，咸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

及效如禾。”据此，刍稿与谷物一样，在入库时必须要如

实登记入在册并向内史报告，说明此时秦国在税收方面

已经建立起完备的会计制度。“刍稿各万石一积，咸阳

二万一积”即当时刍稿堆积、存放管理办法，说明中央

与地方所储存的刍稿数量是有区别的，反映出秦国刍稿

税在不同地区适用不同的入库标准。此外，《秦律十八

种·效》也提及：“至计而上瘡籍内史。入禾、发（漏）

仓，必令长吏相杂以见之。刍稿如禾。”此条说明，刍稿

与谷物入仓的规定是一致的，入仓时要登记入册且县廷

必须会同长吏进行验视，每年还要将廥籍上报内史。

（二）刍稿的支出与使用

简牍所见秦汉刍稿税的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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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刍稿支出，睡虎地秦简《仓律》规定：“禾、刍

稿积（索）出日，上赢不备县廷。出之未（索）而已

备者，言县廷，廷令长吏杂封其廥，与出之，辄上数

廷；其少，欲一县之，可殹（也）。廥才（在）都邑，当

□□□□□□□□者与杂出之。”据此条，在刍稿出仓之

时，刍稿的数额无论是不足还是有所盈余，都必须向县

报备贝。若出仓数额已经达到所需标准且仓内刍稿还有

盈余，也需要向县廷报告，县廷有权任命长吏与之一同

封缄仓廥。长吏还可参预刍稿出仓，储藏情况必须向县

廷报备，剩余数额较少，还要进行称量。

在刍稿的使用方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

载：“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

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据此，地方政府在收缴刍

税时要提前做好预算，“足其县用”部分必须是实物，只

有在现实需求被满足之后，才可以将刍稿折算为钱。这

一定应是由刍稿的现实功用所决定的，牛马等大型牲畜

所需饲料必须是实物，因此只有实物刍草才能满足牲畜

的现实需要，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刍稿在牲畜饲养、

军备边防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对所征刍稿

并不是随意使用的：“官各以二尺牒疏书一岁马、牛它物

用稿数，余见刍稿数，上内史，恒会八月望。”据此，地

方管理人员要对当年所收刍稿总数、实际使用数额以及

剩余数额作汇总统计，并定期以文书形式上报内史，此

举突显出汉初中央政府对地方刍稿税使用的强力管控。

（三）刍稿的借贷规定

除正常的支出使用之外，秦简中还见有刍稿借贷的

相关规定。岳麓秦简载：“刍稿积五岁以上者以貣，黔首

欲貣者，到收刍稿时而责之，黔首莫欲貣，貣而弗能索

者，以黔首入租貣刍【稿】□□□□□卖，毋衡石斗甬

以县米……”此条规定，刍稿积存五年以上者就可贷给

黔首，这是一条典型的地方政府施行“公私借贷”的条

款。这大概是在青黄不接时官府给予民户的借贷，借贷

者绝大部分是底层的贫苦自耕农，其赖以生存的资源是

耕地，在冬春季节缺少经济来源时，可能会向政府举债。

当遇到天灾人祸等不可抗力的偶然情况时，这些穷困借

贷者为偿还债务极有可能选择“卖田宅、鬻子孙”，长期

以往就会导致大量自耕农走向破产、成为流民，国家实

际掌握的人户数量减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政权稳定

性。但是在短时间内，这种借贷行为确实可以有效缓解

贫民的生活压力，对于政府而言还既可减少陈年刍稿的

浪费，还能增加额外收入，这种政府与民户之间的借贷

行为在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中都是比较常见的。

尤为特殊的是，秦简中还见有公职人员借贷刍稿的

规定，《岳麓秦简（肆）》载：

田律曰：吏归休，有县官吏乘乘马及县官乘马过

县，欲贷刍稿、禾、粟、米及买菽者，县以朔日（简

111/1284）平贾（价）受钱└，先为钱及券，缿以令、

丞印封，令、令史、赋主各挟一辨，月尽发缿令、丞前，

以中辨券案（简112/1285）雔（雠）钱，钱辄输少内，

皆相与靡（磨）除封印，中辨臧（藏）县廷。

此律文规定，若有“归休”吏员或县官途经本县，

并想要借贷粟米、刍稿等生活必需品时，本县必须按照

当月月初刍稿的“平贾（价）”价格收取借贷者的钱款，

并且给予借贷者一份券书。钱款需放进小缿之中并由县

令、县丞亲自封存，县令、令史以及借贷者分别持有一

份券书、即“三辨券”，这是秦时借贷过程中的重要凭

证。月底时小缿页必须在令史、县令的监督下启封，按

照令史所持有的“中辨券”核对借贷刍稿、粟米等物品

所收取的实际钱款数，这笔钱款必须直接上交“少内”，

县廷无权虽以支配，最后令史所持有的“中辨券”有县

廷备案保管简文所言“归休”或为“休沐”之意。汉

简中多见有官吏告假休沐的情况，如居延汉简 E.P.T65：

136 载：“第二十八隧长张骏，休二十日。”据此，秦时或

许也有允许官吏请假休沐的制度。考虑到交通不便、路

途遥远等种种现实因素，“归休”官吏随身携带大量粮草

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都是极小的，因此只能先向途径地区

的县级官府借贷刍草，以满足马匹的饲料需求，故而才

会产生上引《田律》中公职人员借贷刍稿的相关法律规

定。

那么，既然是“贷”、必定有“偿”，公职人员在借

贷刍草之后，应该如何县沿途官府进行偿还呢？简文中

并未给出答案。笔者推测，休沐官吏或县官一般都是享

受政府俸禄的正式公职人员，当以个人名义借贷刍草时，

其借贷所支出的钱款是本人自费的，即贷款由本人亲自

偿还；若是因公出差或者因公调拨途中产生的刍草借贷，

其所支出的钱款极有可能由任职单位进行报销，即由任

职单位代为偿还。无论偿还方式如何，通过此条律文可

以看到，秦时确实存在刍草借贷的相关规定。据此，休

沐官吏在行程中向沿途官府借贷刍稿属于合法行为，因

而无须自行携带或沿途四处求购大批刍草，此种刍稿借

贷政策自然有助于减少行政损耗、提高行政效率。

二、秦汉刍稿仓储管理中的法律规定

仓储即物资的储备与存放，《管子·牧民》载：“凡

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

衣食足则知荣辱。”秦汉时期，政府设有专门的仓库存储

刍稿，且对仓库的基本设置以及内部安全管理等方面都



186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5期

有严格规定。

（一）仓储机构的基本设置

《史记·平准书》载：“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

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据此条，

山东地区因水患而产生饥荒，皇帝派遣使者开放郡国粮

仓用以赈灾。由此可见，仓和廥是秦汉时期比较常见的

粮草存储的基本设施，但是传世文献中多将二者并称，

那么二者的实际功能是否有所区别呢？睡虎地秦简中多

见有仓廥的相关简文：

入禾稼、刍稿，辄为廥籍，上内史。刍稿各万石一

积，咸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秦律十八

种·仓律》

禾、 刍 稾 积（索 ） 出 日， 上 赢 不 备 县 廷。 出 之

未·（索）而已备者，言县廷，廷令长吏杂封其廥，与

出之，辄上数廷；其少，欲一县之，可殹（也）。廥才

（在）都邑，当□□□□□□□□者与杂出之。《秦律

十八种·仓律》

禾、刍稿积廥，有赢、不备而匿弗谒，及者（诸）

移赢以赏（偿）不备，群它物当负赏（偿）而伪出之以

彼赏（偿），皆与盗同法。《秦律十八种·效》

据 以 上 简 文 可 见， 秦 时 禾 稼、 刍 稿 入 库 时 存 入

“廥”之中，同时将其收支情况计入“廥籍”并上报于

内史，出仓完毕之后，由县令和长吏一同将“廥”封缄。

结合据《说文》“廥，刍稿之藏”的说法可见，“廥”既

可以存粮食作物类的禾稼，也可存刍稿之类的饲草，是

一种综合性的基本仓储设施。那么，“仓”是不是也兼具

储存粮食与刍稿的功能呢？睡虎地秦简《仓律》中页见

有“仓”的使用规定：

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

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稟者各一

户以气（饩），自封印，皆辄出、余之，索而更为发户。

简文规定，谷物要以每万石为一积的规格入仓，用

篱笆进行间隔并设置舱门。仓库必须由县啬夫或县丞和

乡仓主管人员共同封缄，可给仓啬夫或仓佐各留一道小

门用以发放粮食，小门由他们各自封印，直至粮食发放

完毕才可打开其他仓门。睡虎地秦简《效律》中也见有

储存禾稼的管理规定：“入禾，万【石一积而】比黎之。

为户，及籍之曰：某廥禾若干石，仓啬夫某、佐某、史

某、稟人某。”简文规定，禾稼入仓时以万石为一积并设

置仓门，在“廥籍”之中记录谷物的数量以及仓啬夫、

仓做、廪人等各自的基本信息。将此两条对读可发现，

谷物入仓和刍稿入库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首先，

禾稼等粮食作物要入“仓行保存，而刍稿则是入“廥”。

其次，“仓”只能入禾，而“廥”既可入禾、也能存刍

稿。再者，记录谷物和刍稿收支情况的簿册都是“廥

籍”。由此可见，秦时刍稿和谷物储存方式是有严格区分

的，正是由于“廥”的功能属性比“仓”要大一些，为

节省记录时间、提高办事效率，“廥籍”也记录“仓”中

谷物的收支情况。此外，还需说明一点，正常来说，谷

物是供人食用的，而刍稿是作牲畜饲料，二者不可能混

同存放。因此，即便“廥”既可入禾稼、也能存刍稿，

但仓廥内部也一定会设立起功能分区，将谷物与刍稿严

格分离开来。

据上引秦律还可发现，秦时“刍稿廥”有固定的设

置地点。睡虎地秦简《效律》规定：“禾、刍稾积（索）

出日，上赢不备县廷，出之未（索）而已备者，言县廷，

廷令长吏杂封其廥，与出之，辄上数廷。”据此，刍稿的

收支统计都要先报备于县廷，说明“廥”是县级所属的

基本仓储设施，“长吏”等县级行政官吏是刍稿仓储机构

的直接负责人。上揭岳麓秦简《田律》规定，“归休”官

吏可向沿途县廷借贷刍稿和粮食，这也证明地方县级单

位普遍设有“刍稿廥”来解决公职人员的口粮问题。值

得注意的是，秦简中不仅有县属的刍稿储备机构外，某

些乡也设有出仓刍稿的相关场所。新出里耶秦简载：

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寅贰春乡守吾敢言之令曰以二

尺?牒疏书见刍稿茭石数各别署积所上会五月朔∟日廷问

之毋当令者敢言之（正）五月庚辰日中佐胥以来丿圂发

□手（背）2284

此条简文是贰春乡乡守将本辖区内刍稿、茭草实际

仓储数量上报县廷的相关文书。秦时“乡守”是一乡的

行政长官，在乡啬夫缺任时代为管理本乡行政事务。据

此条可知，贰春乡乡守必须按县廷要求申报本地刍茭存

储量，这说明乡级行政单位中一定设有刍稿存储场所，

且由乡守负责统计其收支情况并直接上报县廷。据晏昌

贵等先生的研究，贰春乡所在的迁陵县地形崎岖，该乡

到县仓的路途也十分遥远。此外，从贰春乡乡守的上报

文书来看，乡级单位刍稿仓储管理程序中，并未见有县

级管理官员直接参预情况。因此，笔者推测，考虑到地

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以及基层民众对刍稿的实际需要

等多种现实因素，秦代不仅在县级单位设有仓廥，在乡

级地区同样也有刍稿储备场所，且乡级仓廥由乡级行政

机构直接管理，并定期县级行政单位汇报仓廥收支情况，

接受县廷的核验与监督。此外，乡级仓廥的主要功能有

三：一是负责该乡辖区内的行政事务开支，包括本乡行

政单位的日常开支及外乡公职人员的刍稿借贷；二是满

足该乡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刍稿需求；三是作应急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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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遭受战争与自然灾害等突发状况时，要开仓赈济本地

及周边地区灾民。

（二）仓储的安全管理

安全问题是刍稿仓储管理活动中需要注意的首要事

项。根据秦简牍资料来看，秦汉仓储既要预防水灾火患

等自然灾害，还要防范盗贼失窃、官员腐败等人为隐患，

这些灾患也常被合称为“水火盗贼”问题。如睡虎地秦

简《为吏之道》就告诫官吏“仓库禾粟”要注意“庇藏

封印，水火盗贼”。《居延新简》E.P.T48：132 条云：“更

始二年正月丙午朔庚申，令史□敢言之，乃己未直符，

谨行视诸臧内，户封皆完，时毋水火盗贼发者，即日付

令史严。”这些是尉史、令史巡视仓库的相关记载，“毋

水火盗贼发者”，则是上报粮仓并无水火盗贼之患。种种

迹象表明，为了维护仓储安全、保护国有物资，政府采

取了加强仓储守备、惩治危害行为等方法以控制和减少

“水火盗贼”问题带来的仓储损失。

加强仓储守备、做好提前预防，是减少“水火盗

贼”问题的重要途径，秦简所见的文书、律令中均能

看到相关记录。睡虎地秦简《内史杂律》中有关于“实

官”防火的律文：“有实官高其垣墙。它垣属焉者，独高

其置刍廥及仓茅盖者。令人勿紤（近）舍。非其官人殹

（也），毋敢舍焉。善宿卫，闭门辄靡其旁火，慎守唯敬

（儆）。有不从令而亡、有败、失火，官吏有重辠（罪），

大啬夫、丞任之。”据此，秦律要求在“刍廥”周围建设

围墙，非管理人员不得靠近，而加高城垣显然是为了防

止盗贼窃取粮草；若仓廥失火，除管理官员外，其它人

员也负有连带责任。此条与岳麓秦简的相关规定极为相

似：“内史杂律曰：刍稿廥、仓、库实官积，垣高毋下丈

四尺，它墙裁为候，晦令人宿，候二人。备火，裁为池

□水官中，不可为池者裁为池官旁。”该简对仓库的安全

设施要求各位细致：在刍稿积聚之处围墙不低于丈四尺，

且设置专门候望安全的机构，并派专人日夜监视“实

官”安全。此外，还要在仓库附近开掘池塘储水、以备

火患。

此外，严惩仓廥官员管理不善、贪污腐败行为也是

常见的仓储管理措施。《秦律十八种·效》：“禾、刍稿积

廥，有赢、不备而匿弗谒，及者（诸）移赢以赏（偿）

不备，群它物当负赏（偿）而伪出之以彼赏（偿），皆与

盗同法。”刍稿收支都要登记入廥籍，仓廥的亏损或盈余

也需据实上报，未申报而私自补足空缺或作假支出禾稿，

无时是财物主管人员或会计人员一律按照偷盗罪处罚。

总之，上述记载反映出，秦汉国家对“水火盗贼”问题

相当重视。为了抑制灾患，政府曾采取加强仓储守备、

惩治危害行为、纳入考课等多种措施进行治理。这些措

施不仅包括防治技术的探索，还有法律体系的完善，它

们反映了秦汉刍稿仓储管理事务的进步，并为当时社会

生产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综上所述，从出土简牍可以看到，秦汉政府极为重

视刍稿税的管理制度建设。为保护国有物资和公共财产

的安全、保障刍稿税制的贯彻实施，秦汉法律中已经形

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刍稿收支与储存、官员监督与问责

制度，并且相关刍稿税事务页大多遵循法律规范来进行。

这一方面可以看出秦汉政府对公有资源已经形成严格的保

护意识，同时也能说明秦汉物资管理体系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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